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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事务委员会 
第九十八届会议 
2010年 3月 8日至 26日 

  决定 

  第 1522/2006 号来文 

提交人： N.T.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吉尔吉斯斯坦 

来文日期： 2006年 6月 26日(首次提交) 

参考文件：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/97 条作出的决定，于
2006年 11月 27日转交缔约国(未以文件形式印发) 

通过本决定的日期： 2010年 3月 19日 

事由： 公共行政部门的申诉受理制度 

程序性问题： 证据不足 

实质性问题： 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二条和第十四条第 1款 

《任择议定书》条款： 第二条 

[附件] 

  

 ∗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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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
任择议定书》在第九十八届会议上 

作出的关于 

  第 1522/2006∗∗号来文的决定 

提交人： N.T.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吉尔吉斯斯坦 

来文日期： 2006年 6月 26日(首次提交)  

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， 

于 2010年 3月 19日举行会议， 

通过以下： 

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

1.  来文提交人 N.T.是吉尔吉斯斯坦公民，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《公约》
第二条和第十四条第 1款所享有的权利，是受害者。提交人无律师代理。 

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

2.1  2006年 2月 15日，提交人赴财政部送交对该部工作的一份申诉书。提交人
未获准进入财政部大楼，而是被告知将申诉书放到门厅专为接收申诉书所设的箱

子里。提交人拒绝接受。他拨打负责受理申诉部门的电话，要求当面送交申诉，

并要求向其出具收条和受理号。该部门的官员拒绝亲自接受申诉，解释说部长特别

指令中规定了提交个人申诉的程序，按照程序申诉应放置在大楼门厅的箱子里。 

2.2   最后，提交人将申诉书放到箱子里。次日，他与负责申诉部门的官员联
系，再次要求对方提供申诉受理号。这位官员答复说并未收到提交人的申诉书。 

  

 ∗∗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这项来文的审议：阿卜杜勒法塔赫·奥马尔先生、拉扎里·布兹德
先生、克里斯蒂娜·沙内女士、马哈吉卜·埃尔·哈伊巴先生、艾哈迈德·阿明·法萨拉先

生、岩泽雄司先生、海伦·凯勒女士、拉杰苏默·拉拉赫先生、赞克·扎内莱·马约迪纳女

士、尤利亚·安托阿尼拉·莫托科女士、迈克尔·奥弗莱厄蒂先生、何塞·路易斯·佩雷斯

－桑切斯－塞罗先生、拉斐尔·里瓦斯·波萨达先生、奈杰尔·罗德利爵士、费边·奥马

尔·萨尔维奥利先生和克里斯特·特林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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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 2006年 2月 16日，提交人通过邮局致信财政部，称该部的申诉受理制度由
官员自行处理，官员们可以无视申诉。财政部答复说，这一制度并不违法，并称

公务员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操守。 

2.4  2006年 3月 22日，提交人向比什凯克地区间法院提出申诉，称这一程序违
法。2006年 4月 5日，比什凯克地区间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他的申请。 

2.5  2006 年 4 月 12 日，提交人向比什凯克市级法院提出上诉。2006 年 5 月 25
日，比什凯克市级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。提交人称，比什凯克市级法院的判

决是终审判决，不能再继续上诉。 

  申诉 

3.  提交人称，他根据《公约》第二条第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
侵犯，因为法院无视他的申诉。 

  缔约国未予合作 

4.  2006 年 11 月，委员会请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或/和来文的是非曲直提
出意见，此后又于 2009 年 2 月和 2009 年 10 月发出的催促信。委员会注意到，
没有收到相关的资料，委员会对缔约国未能就提交人的申诉是否可以受理及申诉

的实质内容提供任何信息表示遗憾。委员会回顾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，相关的

缔约国需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声明，澄清问题并说明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。

由于缔约国未作答复，因此必须对提交人的指控给予应有的重视，视之为已获得

适当的证实。 

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  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审议 

5.1 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，人权事务理事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
93 条，确定来文是否符合《任择议定书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根据《任择议定
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子)项规定，委员会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
序的审理之中。 

5.2  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声称他根据《公约》第二条第 3 款所享有的获得有
效救济的权利受到侵犯。委员会指出，《公约》第二条的各项条款规定了缔约国

的总体义务，但仅靠这些条款并不能构成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以来文形式提出申

诉的理由。
1 委员会认为，提交人在这方面的主张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不

可受理。  

5.3  提交人声称他根据《公约》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，因为国
内法院无视他对财政部申诉受理程序提出的起诉。鉴于这方面没有任何进一步资

  

 1 C.E.A.诉芬兰，第 316/1988号案，1991年 7月 10日的决定，第 6.2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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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或解释，委员会认为，就可受理性而言，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他的申诉，因此

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不可受理。 

6.  因此，委员会决定： 

(a)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，来文不予受理； 

(b)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。 

[通过时有英文、法文和西班牙文本，其中英文本为原文。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
文、中文和俄文本，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。] 

 

     


